
信息披露

2026/6/24

星期三

B05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88584

证券简称：上海合晶 公告编号：

2026-033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长塔路55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25,970,3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25,970,3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9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9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瑞源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庄子祊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85,110 99.9837 62,335 0.0118 22,909 0.004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8,044 99.9824 70,001 0.0133 22,309 0.0043

3、议案名称：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6,251,023 99.9538 67,501 0.0327 27,708 0.0135

4、议案名称：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7,744 99.9823 69,701 0.0132 22,909 0.0045

5、议案名称：修订《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68,085 99.9805 74,561 0.0141 27,708 0.0054

6、议案名称：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97,595 99.9861 49,850 0.0094 22,909 0.0045

7、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66,384 99.9802 80,561 0.0153 23,409 0.0045

8、议案名称：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4,176 99.9779 88,470 0.0168 27,708 0.0053

9、议案名称：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9.01子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3,676 99.9778 88,970 0.0169 27,708 0.0053

9.02子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9,975 99.9828 67,470 0.0128 22,909 0.0044

9.03子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5,176 99.9819 67,470 0.0128 27,708 0.0053

9.04子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8,676 99.9787 83,970 0.0159 27,708 0.0054

9.05子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3,676 99.9778 88,970 0.0169 27,708 0.0053

9.06子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63,475 99.9796 83,970 0.0159 22,909 0.0045

9.07子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5,863,975 99.9797 83,470 0.0158 22,909 0.0045

9.08子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80,475 99.9829 66,970 0.0127 22,909 0.0044

9.09子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9,176 99.9788 83,470 0.0158 27,708 0.0054

9.10子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3,676 99.9778 88,970 0.0169 27,708 0.0053

10、议案名称：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3,376 99.9777 89,870 0.0170 27,108 0.0053

11、议案名称：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3,376 99.9777 89,870 0.0170 27,108 0.0053

12、议案名称：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9,675 99.9827 68,370 0.0129 22,309 0.0044

13、议案名称：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和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7,376 99.9823 65,270 0.0124 27,708 0.0053

14、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6年一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83,275 99.9834 64,770 0.0123 22,309 0.0043

15、议案名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5,376 99.9819 67,270 0.0127 27,708 0.0054

16、议案名称：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59,601 99.9789 72,770 0.0138 37,983 0.0073

17、议案名称：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69,876 99.9808 72,770 0.0138 27,708 0.0054

18、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74,876 99.9818 67,770 0.0128 27,708 0.0054

19、议案名称：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957,300 99.4186 77,296 0.4279 27,708 0.1535

20、议案名称：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62,269 99.9794 75,501 0.0143 32,584 0.0063

21、议案名称：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25,882,110 99.9832 65,335 0.0124 22,909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7,236,

661

99.4673 70,001 0.4039 22,309 0.1288

3

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7,233,

762

99.4505 67,501 0.3895 27,708 0.1600

4

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7,236,

361

99.4655 69,701 0.4022 22,909 0.1323

6

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256,

212

99.5801 49,850 0.2876 22,909 0.1323

7

2026年度董事长薪酬

方案的议案

17,225,

001

99.4000 80,561 0.4648 23,409 0.1352

8

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7,212,

793

99.3295 88,470 0.5105 27,708 0.1600

9.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17,212,

293

99.3266 88,970 0.5134 27,708 0.1600

9.02 发行方式及时间

17,238,

592

99.4784 67,470 0.3893 22,909 0.1323

9.03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

格及定价原则

17,233,

793

99.4507 67,470 0.3893 27,708 0.1600

9.04 发行数量

17,217,

293

99.3555 83,970 0.4845 27,708 0.1600

9.0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7,212,

293

99.3266 88,970 0.5134 27,708 0.1600

9.06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17,222,

092

99.3832 83,970 0.4845 22,909 0.1323

9.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17,222,

592

99.3861 83,470 0.4816 22,909 0.1323

9.08 上市地点

17,239,

092

99.4813 66,970 0.3864 22,909 0.1323

9.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

未分配利润安排

17,217,

793

99.3584 83,470 0.4816 27,708 0.1600

9.1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17,212,

293

99.3266 88,970 0.5134 27,708 0.1600

10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17,211,

993

99.3249 89,870 0.5186 27,108 0.1565

11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7,211,

993

99.3249 89,870 0.5186 27,108 0.1565

12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17,238,

292

99.4767 68,370 0.3945 22,309 0.1288

13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和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17,235,

993

99.4634 65,270 0.3766 27,708 0.1600

14

未来三年（2026年一

2028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17,241,

892

99.4974 64,770 0.3737 22,309 0.1289

15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17,233,

993

99.4519 67,270 0.3881 27,708 0.1600

16

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

管协议的议案

17,218,

218

99.3608 72,770 0.4199 37,983 0.2193

17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2026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7,228,

493

99.4201 72,770 0.4199 27,708 0.1600

18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

说明的议案

17,233,

493

99.4490 67,770 0.3910 27,708 0.1600

19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7,223,

967

99.3940 77,296 0.4460 27,708 0.16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议案15、议案16、议案

17、议案18、议案2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

案13、议案14、议案15、议案16、议案17、议案18、议案1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议案3和议案1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SILIC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CAYMAN) � CORP. 已对议案3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SILIC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CAYMAN)� CORP.、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

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已对议案19回避表决。本次股东会议案3涉及的关联股东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从群基、李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220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24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161,55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161,55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12月1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翱

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6号），同意翱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翱捷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830,089股，并于2022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

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18,300,889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384,753,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98%，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547,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49,161,557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1.75%，限售股股东数量为4名，锁定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并根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开承诺要求延长6个月。 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7月1日起

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今，公

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翱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戴保家承诺如下：

1、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人

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上述发行人股

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每年转让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上一年末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5）在本人被认定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6）本人同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适用本人股份锁定的其他

规定。 若相关减持规定后续有修改的，本人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在发行人上市后，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票。

（2）本人将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方

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届时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

（3）在本人实施减持发行人股份时，若本人仍为实际控制人，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4）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更新

规则和要求的，本人将遵守届时适用本人的规则和要求。

（二）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宁波捷芯睿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GreatASR1Limited、GreatASR2Limited承诺：

1、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

续。

（2）在本单位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期间，将向发行人申报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3）本单位同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适用本单位股份锁定的

其他规定。 若相关减持规定后续有修改的，本单位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单位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

份。 在发行人上市后，本单位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票。

（2）本单位将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

方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届时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

（3）在本单位实施减持发行人股份时，若本单位仍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4）本单位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更

新规则和要求的，本单位将遵守届时适用本单位的规则和要求。

（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对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离职的，继续遵守本条约定。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上述发行人股份

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在本人任职期间，将根据发行人要求向发行人申报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6、本人同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适用本人股份锁定的其他规

定。 若相关减持规定后续有修改的，本人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 涉及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股东针对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限售股无其他特

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涉及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

导机构，经核查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翱捷科技本次解禁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

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翱捷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翱捷科技限售

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9,161,557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75%；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宁波捷芯睿微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29,488 0.87 3,629,488 0

2 戴保家 35,242,880 8.43 35,242,880 0

3 GreatASR1�Limited 6,905,885 1.65 6,905,885 0

4 GreatASR2�Limited 3,383,304 0.81 3,383,304 0

合计 49,161,557 11.75 49,161,557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宁波捷芯睿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GreatASR1Limited、GreatASR2� Limited系

员工持股平台，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IPO时在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

员工持股平台中的首发前限售股，根据相关承诺及规则，该部分限售股已延长锁定期。 本次上市流通后，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仍要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内容的规定。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9,161,557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会

计年度加6个月

合计 49,161,557 -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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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

18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2026年6月23日上午0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2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李夏云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设备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林敏回避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关联方株式会社オプトラン（以下简称“日本光驰” ）购买镀膜设备，交易总金额

为23,280.00万日元（按2026年6月23日汇率约合人民币980.58万元）， 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10%。 公司在连续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日本光驰进行的交易累计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超过0.5%。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

买设备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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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购买设备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公司之参股公司株式

会社オプトラン（以下简称“日本光驰” ）购买镀膜设备，交易总金额为23,280.00万日元（按2026年6月

23日汇率约合人民币980.58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10%。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持有日本光驰15.76%的股权，为第一大股

东，且公司董事林敏先生担任日本光驰董事，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林敏先生回避表决。

4、公司在连续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日本光驰进行的交易累计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超过0.5%。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批准。

5、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人介绍

公司名称：株式会社オプトラン

英文名称：OPTORUN� CO.,� LTD

股票简称：オプトラン

股票代码：6235

成立时间：1999年8月25日

资本金：4亿日元

社长：范宾

注册地：埼玉县鹤岛市富士见6丁目1番1

企业法人号：0300-01-056764

经营范围：真空成膜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进出口；真空成膜装置以及周边设备的制造、销售以及进出

口；真空成膜装置以及周边设备的维护业务；使用真空成膜产品的装置方案设计销售以及进出口；真空成

膜技术有关的咨询业务；与以上各项有关的一切业务。

主要股东：公司持股15.76%，The� 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持股13.73%，孙大雄持股

6.22%等。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026年1-3月份/

2026年3月31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910.02 516,097.60

净资产 258,060.37 348,793.26

营业收入 151,688.40 30,172.22

净利润 12,747.03 -437.22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日本光驰15.76%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林敏先生担任日本

光驰董事，日本光驰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4、日本光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日本光驰主要从事光学、触控面板等行业的镀膜设备及设备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精密镀膜

设备是日本光驰的主要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列。公司本次拟向日本光驰购买镀膜设备，交易总金

额为23,280.00万日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以及公允性原则，经双方协议确定交易总金额为23,280.00万日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及价格：协议标的为光学镀膜设备，总金额为23,280.00万日元。

2.�货款支付方式、期限和条件：本合同买卖双方的支付均以电汇（T/T）或信用证（L/C）方式进行。

本合同下的设备款，买方按以下办法及比例、期限和条件分期支付：

2.1�设备总价的30%，计JPY69,840,000，买方应在合同签订后10天内以电汇T/T方式支付给卖方。

2.2�设备总价的60%，计JPY139,680,000，买方应在发货前30天内以电汇T/T方式支付给卖方。

2.3�设备总价的10%，计JPY23,280,000，买方应在设备安装调试签署盖章的最终验收单后30天内

以电汇T/T方式支付。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向日本光驰购买镀膜设备,契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求，有助于公司优化升

级核心业务赛道，加快构建创新业务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积蓄长期增长动能，推动公司实现

稳健可持续发展，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稳健

性、独立运营能力等造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日本光驰（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1,633.40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设备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向日本光驰购买镀膜设备而构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市场

化商业交易。本次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积极作

用，契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设备进口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3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159,5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因此， 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当前总股本209,536,201股剔除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1,159,500股后的208,376,7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

红总额为20,837,670.1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含税）÷公司总股本=20,837,670.10元÷

209,536,201股=0.0994466元（折算结果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下午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

（1+股份变动比例）=前一交易日下午收盘价-0.0994466。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

及调整情况如下：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

派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如在实施

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利润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209,536,201股， 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59,500股，按规定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因此，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209,536,201股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1,159,500股后的208,376,701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20,837,670.10元（含税）。

3、自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次实施的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当前总股本209,536,201股剔除公司股票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1,159,500股后的208,376,7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元（含

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

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

股、首发后限售、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规定，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159,5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2、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含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的股份）。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含税）÷公司总股本=20,837,670.10元÷

209,536,201股=0.0994466元（折算结果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下午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

（1+股份变动比例）=前一交易日下午收盘价-0.0994466。

2、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在所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前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计算过程如下：

2022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前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65.35-0.47=64.88元/股；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前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64.88-0.23）÷（1+0.8）=35.92元/

股；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前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35.92-0.3984522=35.52元/股；

2024 年度权益分派 实 施 后 ， 前 述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价 格 调 整 为 ：（35.52-0.3969080） ÷

（1+0.3969080）=25.14元/股。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前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25.14-0.0994466=25.04元/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届时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相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11F，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余应梓、徐焕青

咨询电话：0755-86530851

传真电话：0755-86024183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

2026-035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2999号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6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主持人：董事长李铁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9人， 代表股份742,257,6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6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78,089,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0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2人，代表股份164,168,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92%。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5人， 代表股份64,463,7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63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1人，代表股份62,829,1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04%。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提案1.00�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8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8%；反对1,666,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92,5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75%； 反对

1,66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0%；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提案2.00�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度公司合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8,017,174.90 元 ， 加 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3,573,238,868.84 元 ， 期 末 未 分 配 利 润

-4,091,256,043.74元。 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79,523,580.37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233,056,099.16元，期末未分配利润-3,712,579,679.53元。

鉴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及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决定2025年度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80,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1%；反对1,672,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86,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88%； 反对

1,672,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提案3.00�关于对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34,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反对1,706,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40,5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69%； 反对

1,706,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5%；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提案4.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7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6%；反对1,672,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83,5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36%； 反对

1,672,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7%；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提案5.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期限一年，审计费用总额为含税包干价378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84,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6%；反对1,667,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90,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51%； 反对

1,66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61%；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上述议案均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沈晨叶律师和王荣铎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了见证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